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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破产法》则彻底纠正这一做法，从国外立法引入了管理人制度并设置了相对细致的规则。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出台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关于企业破产确定
管理人报酬的规定》，规定了管理人名册的编制、置备以及报酬的支付等，从而使该制度有了实施和
操作的规则基础。
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有志于此的专业人士包括律师、会计师、清算机构人员等，能够以置备名册接受
选择的方式被纳入管理并开展执业。
新型的管理人职业队伍将由此逐步形成。
其中，律师作为法律专业的从业人员，在破产程序尤其是清算程序中，在该项管理人制度下，具有其
他专业人员无法比拟的优势。
随着新破产法的施行，以往的破产法律专业人员的缺失现象必将有所改善。
因此，强化专业知识，适应和符合管理人的基本要求和专业水准，从而成为管理人职业队伍的一员，
就成为有志于此的中介机构及其成员必然尽快解决的问题。
　　其三，破产重整制度，既为管理人提供了施展管理经验和水准的平台，也对与破产重整相关职业
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破产重整制度是在企业出现破产原因之虞对企业实施的拯救与再建的系统工程。
该工程事务庞杂、涉及面广，需要更多、更广泛的专业人士的加人。
新《破产法》摒弃了旧法的破产整顿制度，移植国外的破产重整制度并加以改造。
这一制度的确立并没有企业规模的限制，将会使金融专家、财务顾问、投资银行、职业经理人等在大
量的破产重整程序中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并对企业的融资、重组、经营管理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专家、财务顾问、投资银行、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士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了解，使其成为在该程序
中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
　　面对新法出台及业务量放开的前景，作为专业性极强的破产法律事务，必然对有志于此的人士提
出更高的专业性要求。
在这方面，本套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笔者根据破产法律规定，在破产法律理论和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法下的有关法律问题、破产
程序的具体操作模式等均作出相对细致且具有实务指导性的阐述，对目前法律未能规定的细节站在法
学理论的前提下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以期抛砖引玉，引导有志于企业破产法律工作
的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与企业破产相关的各利益主体，了解破产实务中的法律问题、具体操作和实
务处理，从而规范各自的行为和提高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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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破产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市场经济的《破产法》，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和国
际惯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部标志性法律。
专家评价，新《破产法》的出台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将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
康有序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新《破产法》在理念与制度方面有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和突破，特别是对国企转制破产有重要
的意义。
新修订的《破产法》符合国际破产法的立法潮流，比我国原有的破产法律规范有了很大的突破，涉及
面广、操作性强，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早在二十年前，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就已经颁布了《破产法》，该法对于建立优胜劣汰的市
场竞争机制及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我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
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现行《破产法》的局限性及其缺陷日益显现出来，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国破产
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新《破产法》正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应运而生。
《破产法》对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是以后破产更加规范，促进企业领导提高法律观念。
还有就是破产周期可能延长，费用可能增加，因为多了整合的过程。
企业破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担保问题，一个是股权转让问题。
实在生存不下去的企业越早破产对国家越有好处，否则资产闲置在那也是浪费。
另外这些企业退出对于那些发展良好的企业也是一个促进，把发展的道路让开。
不阻碍后者发展。
我们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两种企业都有，有大力发展的，也有该退出的。
该退出的企业退出了就是对发展企业的一种促进。
新《破产法》覆盖了所有的企业法人，不管它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不管是上市
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
第二，新《破产法》界定了担保债权和职工债权在清算中的清偿顺序问题，用中国式的智慧解决了这
个在立法起草中争论极大的问题。
第三，新《破产法》第一次引进了管理人制度，也就是用比较市场化的、专业化的机构和专业人士来
处理复杂的、市场化的破产事务。
而且新的《破产法》是以管理人为中心的。
第四是有利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信用机制。
新《破产法》强调对于欺诈性破产的预防与打击，在《债务人财产》这一章特别规定了可撤销的行为
和无效的行为，为预防和阻止恶意破产、欺诈性破产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新《破产法》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破产，表明了中国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是前所
未有的。
新的《破产法》强调债权人自治，强化了债权人会议的职权，新创设了债权人委员会、债权申报、债
权人会议，清算和重整程序当中都强调、强化了保护债权人利益。
新《破产法》规定了严格的破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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